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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XXXXX提出。

本文件由XXXXX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XXXXX。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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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城市水系统治理已进入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协同治理、统筹推进的新阶段，城市水系统的可持

续性治理已成为实现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议题。目前，联合国及国际先进国家在

城市水系统治理方面提出了可持续、韧性、绿色低碳、宜居的发展目标，并通过一系列政策和实践探索

推动城市水系统向更智慧、高效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我国也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推动绿色低

碳发展，助力实现碳达峰达峰、碳中和目标，并加快美丽中国建设。在此背景下，国家发展战略及经济

社会发展的需求对城市水系统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全面支撑建设宜居、创新、智慧、绿色、

人文、韧性城市。然而，我国尚未形成针对可持续城市水系统的全要素、全周期、全方位评价体系，现

有以水环境质量提升为目标的评价体系难以反映水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也无法有效支撑城市水系统

治理的科学决策和持续优化。亟需一套涵盖城市水系统涉水全要素、治理全周期的评价方法来系统性反

映治理成效的韧性、效益和可持续性。

本文件立足我国可持续城市水系统发展趋势，从城市水系统治理的治理底线、治理手段、治理效果、

治理价值、运管技术等方面出发，以“系统统筹、目标导向、可测可评”为基本原则，运用层次结构法

构建了可持续城市水系统治理成效评价指标体系，明确了各项指标的定义和内容，并给出了科学合理的

计算与评价方法。

本文件为可持续城市水系统治理成效评价提供一套系统化、标准化的技术工具，其评价结果可为城

市水系统韧性、低碳、可持续发展的规划、优化和提升提供方向指引，助力实现城市水系统的高质量发

展和可持续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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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城市水系统治理成效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可持续城市水系统治理成效评价的指标体系、评价方法和结果呈现。

本标准适用于可持续城市水系统的现状评价和治理成效评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50013 室外给水设计标准

GB 50014 室外排水设计标准

GB 50282 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

GB/T 33356 新型智慧城市评价指标

GB/T 50805 城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

GB/T 51345 海绵城市建设评价标准

CJJ 181 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

CJ/T 206 城市供水水质标准

CJJ/T 228 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营质量评价标准

HJ 192 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

HJ 710.8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淡水底栖大型无脊椎动物

SL 395 地表水资源质量评价技术规程

SL/T 723 治涝标准

SL/Z 738 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评价导则

SL/T 793 河湖健康评估技术导则

DB11/T 1118 城镇污水处理能源消耗限额

DB31SW/Z 001 上海市河湖健康评价技术指南（试行）

DB3201/T 1165 幸福河湖建设与评价规范

DB42/T 1615 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标准

T/CUWA 50055 城镇污水处理厂碳减排评估标准

《苏州市生态美丽河道建设技术指南》（试行）

《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参考指标》（试行）

《河湖健康评价指南》（试行）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城市水系统 urban water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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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融合了自然水文循环与社会水循环的复合体系，包含天然水体、供水设施、排水设施以及污水处

理单元等多个组成部分。它不仅是城市基础设施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更是维系城市生态平衡和支撑城市

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3.2

安全韧性 security and resilience

指城市水系统在面对内外部压力或灾害时维持核心功能与稳定运行的能力，以及系统的快速恢复和

适应性。这是确保城市可持续发展和居民高品质生活的底线。

3.3

减污降碳 pollution reduction and carbon mitigation

指运用低耗循环的源头削减、过程控制与末端处理等措施，减少城市水系统中污染物排放和降低碳

排放量，从而保护水环境并推动水系统的绿色发展，是城市水系统治理的重要手段。

3.4

健康河湖 river and lake health

指城市内河湖具有良好的生境状态、水质清洁、生物多样性丰富，为城市居民提供优质的水资源和

自然环境，具有可持续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服务的能力，反映城市水系统治理的效果。

3.5

人文宜居 humanity and Livability

指通过科学治理，优化人-水-社会关系，从而提升城市居住环境、改善居民生活品质，并促进经济

社会发展，彰显城市水系统治理的重要价值。

3.6

科学管控 scientific management and control

指对城市水系统进行全面、系统、科学的管理和控制，确保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水环境健康稳定，

涵盖城市水系统的规划、开发、利用、保护到监测、评估、调度的全过程，体现城市水系统的运管能力。

3.7

供水安全 Water supply security

指通过确保供水系统的水量和水质可靠性，采取措施和手段保护居民用水安全，以终端用户的供水

品质为评价标准。

3.8

洪涝安全 flood control and drainage safety

指城市通过防洪和排涝工程措施，在洪水和内涝灾害中保护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能力。

3.9

韧性空间 resilient space

指城市水系统调蓄自然降水的能力，关键在于缓解自然水循环对城市功能的影响，保证水系统的稳

定运行及快速恢复。

3.10

节水减排 water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指通过减少生活、工业和商业用水而减少污废水产量，并通过源头削减的方式削减城市降雨径流污

染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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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污染治理 pollution control

指对城市污废水进行收集、输送、处理和处置，以削减污染排放量，提升水环境的容量和质量。

3.12

低碳绿色 low carbon green development

指采用低耗技术进行污染治理，同时提高资源循环利用效率和能源使用效能，以最小化对环境的影

响，推动水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3.13

活水畅流 water connectivity and flowability

指通过评估河湖生态基流量和水系连通度，反映城市内河湖水体的流动性和连通性，以提升水体自

净能力，确保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3.14

水体洁净 water body cleanliness

指城市水体的清洁程度，综合考虑河湖水质的化学指标和断面达标情况，确保水体环境清洁是构建

良好生境的关键。

3.15

生态优良 ecology health

指河湖的生态健康程度，考虑河道蜿蜒程度、生态岸线比例等物理指标以及生物多样性等生物指标，

综合评估河湖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

3.16

人水和谐 people and water harmony

指通过治理与管理，协调水系统治理和人类活动，推动水文化的发展，提升人居生活环境，促进人

与水资源之间的和谐互动。

3.17

活力经济 economy dynamic

指在水资源利用和水环境保护的基础上，推动涉水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水资源与经济活力的良

性互动，促进经济繁荣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局面。

3.18

智慧管控 smart management and control

指通过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对城市水务管理各环节进行智慧

化改造和升级，通过全面感知、智能分析、科学决策和精准执行，实现城市水资源的高效配置、水质安

全的严格保障、供水系统的优化运行及应急响应的快速处置，从而提升城市水务管理的整体水平，促进

城市管理精细化、协同化和高效化。

3.19

应急备用水源供水能力 emergency backup water supply capacity

指在常规供水水源供水量严重不足或暂时停止供水的情况下，能够在一定时间内满足生活用水需求，

并确保具备与自来水厂连接的完备水源设施以及相应的供水时长。

[来源：GB 50013-2018]



T/XXXXX XXX—XXXX

7

3.20

龙头水出水水质达标率 tap water quality compliance rate

指供水系统提供给用户的自来水中，符合国家规定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22）的

比例。

[来源：CJ/T 206-2005]

3.21

城市防洪工程达标率 urban flood control project compliance rate

指城市防洪系统及相关工程符合既定标准与要求的比例，反映了城市防洪工程设计与建设水平。

[来源：GB／T 50805-2012]

3.22

城市排涝达标率 urban drainage standard compliance rate

指城市相关规划明确排涝任务与目标的区域中排涝达标面积与区域总面积的比值。

[来源：SL/T 723-2016]

3.23

降雨滞蓄率 rainfall retention rate

指城市建成区江河湖塘等自然设施有效滞蓄雨洪容积对应的降雨量与多年平均降雨总量的比值。

[来源：SL/Z 738-2016]

3.24

雨水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volume capture ratio of annual rainfall

指通过自然与人工强化的渗透、滞蓄与净化等方式控制城市建设下垫面的降雨径流，得到控制的年

均降雨与年均降雨总量的比值。

[来源：GB 50014-2024]

3.25

城市人均综合生活用水量 comprehensive water consumption norm for domestic and public use

per capita

指平均单位用水人口所消耗的城市最高日用水量。

[来源：GB 50282-2016]

3.26

雨水年径流污染负荷削减率 pollution load capture ratio of annual rainfall

指通过自然与人工强化的渗透、滞蓄与净化等方式控制城市建设下垫面的降雨径流污染，得到控制

的年均降雨径流污染负荷与年均降雨径流污染负荷总量的比值。

[来源：GB/T 51345-2018]

3.27

排水管网修复养护指数 rehabilitation and maintenance index of drainage network

指依据管道结构性和功能性缺陷的类型、严重程度、数量以及影响因素计算得到的数值，数值越大

表示管道修复与养护的紧迫性越大。

[来源：CJJ 181-2012]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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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 urban domestic wastewater collection rate

指城市中通过污水处理厂处理的污水量与污水排放总量的比例，反映城市生活污水收集与输送的能

力和效率。

3.29

年溢流体积控制率 annual overflow volume control rate

指溢流污染调蓄与处理设施在雨天可截流的溢流污水体积占溢流污水总体积的比例。

[来源：GB/T 51345-2018]

3.30

污废水达标处理率 wastewater compliance treatment rate

指经处理后满足特定排放标准的污废水量占污废水排放总量的比例。

[来源：CJJ∕T 228-2014]

3.31

污水厂污染负荷额外削减率 extra pollution load reduction rate

指污水处理厂通过提高处理效率，超出污水处理厂设计污染负荷削减量的部分占污水处理厂设计污

染负荷削减量的比例。

[来源：CJJ∕T 228-2014]

3.32

污水再生利用率 wastewater reuse rate

指污水再生利用量与污水处理总量的比率。

3.33

污水处理厂综合能源利用率 comprehensive energy utilization rate

指污水处理厂从污水、污泥中回收能源的效率及运用清洁能源的比例。其中，污水处理厂的新型能

源利用包括污水、污泥中的热能、化学能、势能的回收利用及太阳能、风能等能源的利用。

[来源：DB11/T 1118-2022]

3.34

污水处理当量污染物碳排放强度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of wastewater treatment

指污水处理厂处理单位污染物量对应的净碳排放量。

[来源：T/CUWA 50055-2023]

3.35

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 key rivers and lakes ecological flow compliance rate

特定重点河湖的实际流量、水量、水位达到生态系统需求所设定标准的频率或概率，通常以满足生

态流量标准的时长占评价时长的百分比来表示。

[来源：DB3201/T 1165-2023]

3.36

水系连通度 water system connectivity

水系连通度指河流干支流、湖泊、湿地等之间的物理和生态连接状态，反映了自然水流的连续性、

生态过程的互动以及水体间的物质和生物交换能力。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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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达标率 compliance rate of key functional river and lake

主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达标率指反映特定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监测指标符合既定水质标准的比

例，是衡量水质管理与水环境保护成效的重要指标。

[来源：SL 395-2007]

3.38

水质优良度 water quality superior rate

水质优良度指通过采用数值化方法，客观评价地表水监测断面达到III类水质及以上的频次占全年监

测总频次的比例。

[来源：HJ 192-2015]

3.39

水体富营养化指数 trophic state index

水体富营养化指数指基于叶绿素a、透明度、总氮和总磷等参数定量评估水体富营养化程度的指标，

反映了水体中营养物质溶解量及其引起的生物活动量。

[来源：SL 3955-2007]

3.40

生态岸线率 ecological shoreline ratio

生态岸线率指评价区域内具备自然状态或经过生态修复的岸线长度与该区域总岸线长度之间的比

例，是衡量水域自然岸线保持情况的重要指标。

[来源：HJ 192-2015]

3.41

河流弯曲度 river sinuosity

河流弯曲度指河段实际长度与其两端点间直线距离的比值，用以表征河流路径的蜿蜒程度。

3.42

底栖大型无脊椎动物多样性指数 benthic macroinvertebrate diversity index

采用水体底栖大型无脊椎动物种类数量、群落结构和物种丰富度等因素来衡量的，评估水体健康状

况和生态系统质量的生物学指标。

[来源：HJ 710.8-2014]

3.43

亲 水 服 务 设 施 15 分 钟 可 达 覆 盖 率 15-minute hydrophilic service facility

accessibility

衡量民众步行15分钟内能接触到河流、湖泊等水体及其周边休闲设施的范围和效率的指标，旨在提

升城市居住区公共服务的便捷性和可达性。

3.44

公众满意度 public satisfaction rate

公众满意度是衡量治水成效的社会反响指标，它通过统计民众投诉和问卷调研结果，综合反映治水

项目的社会接受度和效益。

3.45

滨水土地增值率 waterfront land value appreciation rate

滨水土地增值率指基于水体周边土地地理位置优势所体现出的土地价格上升比例，反映了滨水区域

对土地价值的提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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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水务资产数字化比例 digitalization ratio of water assets

指水务资产中运用数字化手段进行管理、监控和优化的资产所占的比例，反映水务企业数字化转型

的进展和成效。

[来源：GB/T 33356-2022]

3.47

有效预警和事故处置率 effective early warning and incident response rate

指在事故发生前通过提前获取相关信息、正确发出预警信息并被接收后能及时促使采取有效措施以

应对潜在风险的比例，以及在事故发生后能够及时、有效处理事故的比例。

4 评价指标体系

4.1 一般规定

4.1.1 以系统治理理念为指引，以系统统筹涉水全要素、管理全生命周期为构建原则，全面评价城市

水系统要素状态，反映城市水系统全貌与功能；

4.1.2 以评估城市水系统的功能定位、价值创造为导向，建立包括内涝防治、水资源总量控制、排水

提质增效、河湖水质提升、河湖生态恢复、生态承载力提升等多重目标的评价体系；

4.1.3 指标选取层面以系统性、综合性、代表性、约束性为原则，评价方法层面遵循数据易得、易测、

易算的原则，建立引导性强且易于应用的评价指标体系。

4.2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可持续城市水系统治理成效评价指标体系统筹考虑水资源、水环境和水生态等三个方面，兼顾各子

系统的功能和协调性，理清不同评价内容之间的关系和权重，采用层级结构法设立了含有目标层、准测

层和指标层三个层面的指标体系。

4.2.1 目标层

目标层全面评估城市水系统的治理成效，从多维度反映城市水系统的功能与现状，包含安全韧性、

减污降碳、河湖健康、人文宜居和科学管控等5个目标层指标。

4.2.2 准则层

准则层是实现目标层所需考虑的措施、标准和要素等中间环节的量化内容，从多个维度反映城市水

系统各项目标层的特征与水平，设定了12项准则层指标。

4.2.3 指标层

指标层是全面评价目标层与准则层的基础性指标，设定了29项系统性、综合性、代表性、实用性和

适用性的指标层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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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可持续城市水系统治理成效评价指标体系

4.3 指标权重的设定

4.3.1 指标权重的设定按照逐级设定的方法进行，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各层级指标的权重之和均

为 1；

4.3.2 各层级指标在权重设定时，综合考虑指标内容在城市水系统中的重要程度和与发展方向的匹配

程度，经过多轮次专家咨询最终确定；

4.3.3 可持续城市水系统治理成效评价指标体系在目标层、准测层和指标层的权重设置结果详见附录

A.2。

5 指标内容与计算方法

5.1 一般规定

5.1.1 指标层指标均为定量指标或具有科学量化方法的定性指标，计算方法通常为国家标准和规范中

方法，具有较高的科学可行性和行业认可度；

5.1.2 在进行指标内容计算和评价工作前，应整理出所需的数据清单，明确归口管理部门，有效开展

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工作，或通过现场调查的方式获得；

5.1.3 应遵循科学合理、客观公正的原则，选用的基础数据应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行业主管部门认

可的公文、公报、统计资料等为主，调查、监测数据应由专业资质的机构出具相关报告，监测数据一般

采用最近一个完整统计年度连续 12 个月的成果。

5.2 安全韧性

主要从供水安全、洪涝安全和韧性空间3个方面评价。

5.2.1 供水安全

5.2.1.1 应急备用水源供水能力，按公式（1）计算：

�� = �� ÷ ��··················（1）

式中：

Te——应急备用水源供水能力，d；
Vs——应急备用水源供水量，104∙m3；

Vd——供水范围内的日均需水量，104∙m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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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2 龙头水出水水质达标率旨在衡量供水系统末端的水质达标率。一般检验频率不低于每月 1 次，

每次抽检对象不少于 2 个小区。按公式（2）计算：

��� = ���� ÷ ���� × 100%··············（2）

式中：

Rtw——龙头水出水水质达标率，%；

Fstw——龙头水达标监测频次，次；

Fdtw——龙头水监测总频次，次。

5.2.2 洪涝安全

5.2.2.1 城市防洪工程达标率旨在基于城市防洪工程措施的达标情况对城市防洪能力进行评价，通过

对比城市防洪工程的实际建设标准和设计标准，按公式（3）计算：

��� = ���� ÷ ��� × 100%··············（3）

式中：

Rfl——城市防洪工程达标率，%；

Nsfl——实际建设满足设计标准的城市防洪工程数量，个；

Nfl——城市防洪工程总数量，个。

5.2.2.2 城市排涝达标率，按公式（4）计算：

��� = ���� ÷ ��� × 100%·············（4）

式中：

Rdr——城市排涝达标率，%；

Msdr——城市排涝达标面积，m2；

Mdr——明确排涝任务与目标的区域总面积，m2。

5.2.3 韧性空间

5.2.3.1 降雨滞蓄率，按公式（5）计算：

��� = ���� ÷ ��� × 100%·············（5）

式中：

Rrd——降雨滞蓄率，%；

Wsrd——城市建成区雨洪蓄滞容积，m2；

Wrd——明确排涝任务与目标的区域总面积，m2。

5.2.3.2 雨水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按公式（6）计算：

��� = ���� ÷ ���� × 100%·············（6）

式中：

Rro——雨水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Pcro——累计全年得到控制（不外排）的雨量，mm；

Ptro——全年总降雨量，mm。

5.3 减污降碳

主要从节水减排、污染治理和低碳循环3个方面评价。

5.3.1 节水减排

5.3.1.1 城市人均综合生活用水量为城市居民生活用水与公共设施用水之和，不包括市政用水和管网

漏失水量。按公式（7）计算：

� = � ÷ [10−7 × � × (1 + �) × (1 + �]············（7）

式中：

q——城市人均综合生活用水量，L/(人∙d)；
Q——城市综合生活用水量，104∙m3/d；
P——城市人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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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工业用水量与综合生活用水量比值；

m——其他用水（市政用水及管网漏损）系数。

5.3.1.2 雨水年径流污染负荷削减率指运用自然和人工手段削减的径流污染负荷占年径流污染负荷总

量的比例，以 SS 计。按公式（8-1）或（8-2）计算：

���� = ����� ���� ÷ ����� ����� ···············（8-1）

���� = ��� × ����···············（8-2）

式中：

RRro——雨水年径流污染负荷削减率，%；

����——年平均场次降雨中被削减的污染物负荷，g SS；
����——降雨场次中径流污染负荷总量平均值，g SS；
RRSS——低影响开发设施对SS的平均去除率，%；

5.3.2 污染治理

5.3.2.1 排水管网修复养护指数

排水管网修复养护指数根据《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CJJ 181-2012）和《城镇排水

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标准》（DB42/T 1615-2021），对排水管网结构性缺陷（破裂、变形、腐蚀、错口、

起伏、脱节、接口材料脱落、支管暗接、异物插入、渗漏）与功能性缺陷（沉积、结垢、障碍物、惨墙

/坝根、树根、浮渣）进行综合评估。按公式（9）计算：

�� = (�� + ��) ÷ 2···············（9）

式中：

XI——排水管网修复养护指数；

RI——管段结构性缺陷分值对应的管段修复指数，根据DB42/T 1615-2021计算；

MI——管段功能性缺陷分值对应的管段修复指数，根据CJJ 181-2012计算；

5.3.2.2 城镇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以 BOD 计，按公式（10）计算：

���� = ��� × ��� ÷ ���� × � × 100%············（10）

式中：

CRww——城镇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

Qin——污水处理厂进厂水量，m3/d；
Cin——污水处理厂进水中的BOD浓度，mg/L；
WCOD——人均日生活污染物BOD排放量，g/(人∙d)。

5.3.2.3 年溢流体积控制率旨在评估排水系统溢流污染控制实施对于溢流污染的控制效率。按公式（11）

计算：

����� = ����� ÷ ����� × 100%·············（11）

式中：

CRCSO——年溢流体积控制率，%；

VRCSO——溢流污水削减体积，m3；

VRCSO——溢流污水总体积，m3。

5.3.2.4 污废水达标处理率旨在评估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满足设计出水标准的天数比例。按公式（12）

计算：

���� = ���� ÷ ���� × 100%·············（12）

式中：

RSww——污废水达标处理率，%；

TSww——评价污水处理厂达标天数，d；
TTww——评价污水处理厂的评价总天数，d。

5.3.2.5 污水厂污染负荷额外削减率旨在衡量污水处理厂优于设计出水水质的污染物削减量，以进一

步提升受纳水体的水环境容量。按公式（13）计算：

����� = 0.75 × ����� + 0.25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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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RRww——污水厂污染负荷额外削减率，%；

ERRAN——氨氮的额外削减率，%；

ERRTP——总磷的额外削减率，%。

5.3.3 低碳循环

5.3.3.1 污水再生利用率旨在衡量再生水利用量与污水处理总量的比例。按公式（14）计算：

���� = ��� ÷ ��� × 100%··············（14）

式中：

RRrw——污水再生利用率，%；

Vrw——再生水利用量，m3；

Vww——污水处理总量，m3。

5.3.3.2 污水处理厂综合能源利用率旨在衡量污水处理厂从污水、污泥中回收能源的效率及运用清洁

能源的比例，包括污水、污泥中的热能、化学能、势能的回收利用及太阳能、风能等能源的利用。按公

式（15）计算：

��� = ��� ÷ �� × 100%··············（15）

式中：

Rne——污水处理厂综合能源利用率，%；

Ene——污水处理厂新型能源利用量，kW∙h；
Et——污水处理厂能耗量，kW∙h。

5.3.3.3 污水处理当量污染物碳排放强度指污水厂处理单位污染物量对应的净碳排放量。按公式（16）

计算：

��� = ��� ÷ ���� × 100%·············（16）

式中：

Wwt——污水处理当量污染物碳排放强度，kg CO2-eq/t；
Mcd——污水厂核算周期内的净碳排放量，kg CO2-eq；
MCOD——污水厂核算周期内处理的COD当量，t。

5.4 健康河湖

主要从活水畅流、水体洁净和生态优良3个方面评价。

5.4.1 活水畅流

5.4.1.1 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指有生态流量保障要求的重点河湖，评价期内满足最低生态流量的

天数占评价期总天数的百分比。对于缺水河流，无法保障全年均有流量，可采用生态水位计算方法。采

用近 30 年的 90%保证率年最低水位作为生态水位，计算河流逐日水位满足生态水位的百分比。重点河

湖生态流量达标率旨在评估现状条件下实际流量对于水生态系统的优劣程度及中长期流域水资源管理

中水库与闸坝生态调度、水资源优化配置的定量标准。按公式（17）计算：

参考文件：《河湖健康评估技术导则》（SL/T 793-2020）

��� = ��� ÷ �� × 100%··············（17）

式中：

SRq——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

Nsq——达到河湖生态流量或水位控制目标的天数，d。
Ne——评价期总天数，d。

5.4.1.2 水系连通度指河流干支流、湖泊、湿地等之间的物理和生态连接状态，反映了自然水流的连

续性、生态过程的互动以及水体间的物质和生物交换能力。定义河流交汇点为结点，相邻两个结点之间

的河道称为河链，根据河网水系中河链数与最大可能河链数之比计算。水系连通度旨在评估河流干支流、

湖泊及其湿地等水系的连通状况，反映水流的连续性和水系的连通状况。按公式（18）计算：

� = �/[3 � − 2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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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R——水系连通度；

r——河链数，个；

n——节点数，个。

5.4.2 水体洁净

5.4.2.1 水功能区达标率指江河湖泊等水体满足水功能区目标的比例，，直观反映区域内河湖水功能

区治理达到预期效果的程度。按公式（19）计算：

参考文件：《苏州市生态美丽河道建设技术指南》（试行）

���� = ���� ÷ ��� × 100%············（19）

式中：

SRwb——主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达标率，%；

Nswb——评价的水功能区达标数量，个；

Nwb——评价的水功能区数量，个。

5.4.2.2 水质优良度指指评价期内地表水监测断面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III

类及以上标准的频次占评价期监测总频次的比例，评价项目包括《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

常规 24 项监测指标，以全面反映河湖水质的优良程度。按公式（20）计算：

参考文件：《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参考指标》（试行）

���� = ����� ÷ ���� × 100%············（20）

式中：

SRwq——水质优良度，%；

Nswb——断面达标频次，次；

Nwb——断面全年监测总频次，次。

5.4.2.3 水体富营养化指数指，依据《地表水环境质量评价方法》（环办〔2011〕 22 号），根据总

氮、总磷、高锰酸盐指数、叶绿素 a 及透明度采用综合营养状态指数法计算水体综合营养状态指数（ TLI

（∑））。以评价区域内河道、湖库的营养状态。按公式（21）计算：

参考文件：《上海市河湖健康评价技术指南（试行）》（DB31 SW/Z 001—2023）

���� = �� ∙ ����� ···············（21）

式中：

ΣTLI——水体富营养化指数；

Wj——第j种参数的营养状态指数的相关权重；

TLIj——第j种参数的营养状态指数。

5.4.3 生态优良

5.4.3.1 生态岸线率是指评价区域内具备自然状态或经过生态修复的岸线长度与该区域总岸线长度之

间的比例，依据《河湖岸线遥感提取与分类技术规定（试行）》（卫星环字〔2022〕 6 号）判定河湖

岸线类型。以评价区域内河湖岸带在具备防止水系岸线坍塌、使水体与土壤相互渗透、促进水系横向连

通的状况。按公式（22）计算：

参考文件：《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参考指标》（试行）

���� = ��� ÷ �� × 100%··············（22）

式中：

SRes——生态岸线率，%；

Les——河湖生态岸线长度，km；

Ls——河湖岸线总长度，km。

5.4.3.2 河流弯曲度指河段实际长度与其两端点间直线距离的比值。评价区域内河流的蜿蜒程度，反

映高强度的人类活动干扰对河流水系形态、结构和功能的影响，进而对流域生物栖息地及生物多样性的

干扰程度。按公式（23）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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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3）

式中：

TS——河流弯曲度；

La——河道实际长度，km；

Lsl——河道起始和终点之间的直线距离，km。

5.4.3.3 大型底栖动物多样性指数是综合反映大型底栖动物种类数量、群落结构和物种丰富度的指数。

底栖大型无脊椎动物是指生活史的全部或大部分时间生活于水体底部，且不能通过 500μm 孔径网筛的

无脊椎动物，主要由环节动物、软体动物、线形动物、扁形动物和节肢动物等组成。该标志用以评价大

型底栖动物对不同类型污染和人为干扰响应敏感程度，反映整个河流生态系统的健康状态和生态系统质

量，根据香农-维纳（shannon-wiener）指数计算。按公式（24）计算：

参考文件：《幸福河湖建设与评价规范》（DB 3201/T 1165—2023）

� =− �� ∙ ln ��� ···············（24）

式中：

H——大型底栖动物多样性指数；

Pi——物种i的个体数占总个体数的比例。

5.5 人文宜居

主要从活水畅流和活力经济2个方面评价。

5.5.1 活水畅流

5.5.1.1 亲水服务设施 15 分钟可达覆盖率是指从社区出发，通过步行、骑行等方式 15 分钟内可抵达

的亲水节点为中心辐射周边社区形成的区域范围占评价区域总面积的比。以评价河道、湖泊、水库、山

塘、蓄滞洪区、人工水道、其他水域等河湖水域岸线空间的开放利用率，旨在提升城市居住区公共服务

的便捷性和可达性。按公式（25）计算：

���� = ��� ÷ �� × 100%·············（25）

式中：

RRfl——亲水服务设施15分钟可达覆盖率，%；

Afl——滨水服务设施15分钟覆盖面积，m2；

At——评价区域总面积，m2。

5.5.1.2 公众满意度是指过统计民众投诉和问卷调研结果，综合反映治水项目的社会接受度和效益。

旨在评价公众对河湖环境、水质水量、涉水景观等的满意程度，体现治水的社会效益，包含投诉事件数

量和问卷调查。按公式（26）计算：

参考文件：《河湖健康评价指南》（试行）

��� = ���� × 50% + ������ × 50%··········（26）

式中：

PSR——公众满意度，%；

Ncon——评价年分涉水业务群众投诉数量，0~20条+100%，20~50条+80%，50~100条+60%，100~200
条+40%，200~500条+20%；

PSRsur——问卷调差满意度，%。

5.5.2 活力经济

5.5.2.1 滨水土地增值率指基于水体周边土地地理位置优势所体现出的土地价格上升比例，反映滨水区

域对土地价值的提升作用。以反映通过河湖水系生态环境改善、景观营造而间接实现的土地增值率。按

公式（27）计算：

��� = (��� − ���) ÷ ��� × 100%···········（27）

式中：

PRR——滨水土地增值率，%；

PRn——滨水住宅平均价值，元/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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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f——评价区域总面积，元/m2。

5.6 科学管控

主要从智慧管控方面评价。

5.6.1 智慧管控

5.6.1.1 水务资产数字化比例指水系统各类水务资产数字化比例，包括厂、网、河湖和内涝系统四个方

面。按公式（28）计算：

���� = (���� + ���� + ���� + ����) × 25%·········（28）

式中：

DWwa——水务资产数字化比例，%；

DWtp——有数字化系统的污水厂和供水厂的比例，%；

DWnw——管网的数字化比例，%，具体为，数字化建档长度÷总长度+年度内无人化巡检次数÷巡检

总次数；

DWwb——水资源保护区和重点保护河湖断面自动监测站占监测站总数的比例，%；

DWwa——城区内涝风险预警系统预警覆盖面积占城区总面积的比例，%。

5.6.1.2 有效预警和事故处置率指智慧水务系统的有效预警和事故处置率，包括洪水、内涝、供排水和

河湖水质四个方面的预警和事故处置率。按公式（29）计算：

��� = ����� × 25% + ����� × 25% + ����� × 30% + ����� × 25%·····（29）

式中：

WRR——有效预警和事故处置率，%；

WRRfl——洪水系统有效预警发生次数占事故发生次数的比例，%；

WRRwl——内涝系统提前6小时有效预警发生次数占事故发生次数的比例，%；

WRRtp——供排水系统有效预警和事故处置率，%，具体为，有效风险预警比例×50%+水质风险响

应处理满足要求的次数占比×50%；

WRRwb——河湖水质有效预警和事故处置率，%，具体为，水华提前7天有效预警占比×50%+水华

风险响应处理满足要求次数占比×50%。

6 评价方法

6.1 一般规定

6.1.1 可持续城市水系统治理成效评价按照指标层、准则层和目标层的顺序逐级进行，其中指标层的

评价应在背景分析和指标计算的基础上进行；

6.1.2 指标层指标采用区间插值赋分法进行评价，赋分区间及最大值依据国家、地方和行业的考核标

准设定，并根据国内外先进城市水系统治理水平修订；

6.1.3 目标层和准则层的评价方法采用下级指标得分与权重乘积求和的方法，根据总分和各子项得分

情况对该层级进行评价。

6.2 评价过程

6.2.1 指标层的评价

指标层根据相应公式计算后，采用区间插值的方式赋分，每个指标的满分为100%，插值区间详见附

录A.2。

6.2.2 准则层的评价

12项准则层的满分均为100%，按照式（30）计算：

� = �����··················（30）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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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第i个指标的评价分数，%；

γi——第i个指标的权重，详见附录A1。

6.2.3 目标层的评价

5项目标层的满分均为100%，按照式（31）计算：

� = �����··················（31）

式中：

Bi——第i个准则层的评价分数，%；

βi——第i个准则层的权重，详见附录A1。

6.2.4 城市水系统治理成效的评价

城市水系统治理成效满分均为100%，按照式（32）计算：

� = �����··················（32）

式中：

Ai——第i个目标层的评价分数，%；

αi——第i个准则层的权重，详见附录A1。

6.3 评价结果呈现

城市水系统治理成效评分≥85%的可评为优秀，评分在[70%,85%)的评为良好，评分在[60%,70%)的

评为合格，评分在[40%,60%)的评为一般，低于40%评为较差。城市水系统治理成效评价雷达图应符合图

1的规定。

图1 城市水系统治理成效评价雷达图示意图

6.4 评价报告

可持续城市水系统治理成效评价报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前言：开展可持续城市水系统治理成效评价的背景和意义；

b) 评价区域概况：评价区域的范围、社会和经济概况、流域状况、水文条件、水资源概况等；

c) 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评价范围、指标体系、监测方案、数据来源、指标计算等；

d) 评价指标赋分结果：从安全韧性、减污降碳、河湖健康、人文宜居和科学管控 5 个目标层和

12 个准则层，分析城市水系统治理成效的得分分布情况；

e) 评估结果：对城市水系统治理成效进行评价，存在的问题和完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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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可持续城市水系统治理成效评价指标体系与赋分权重表

表 A.1 可持续城市水系统治理成效评价指标体

序号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名称
权重

（α） 名称
权重

（β） 名称
权重

（γ）
1

安全韧性 0.2

供水安全 0.3
应急备用水源供水能力 0.5

2 龙头水出水水质达标率 0.5

3
洪涝安全 0.4

城市防洪工程达标率 0.5

4 城市排涝达标率 0.5

5
韧性空间 0.3

降雨滞蓄率 0.5

6 雨水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0.5

7

减污降碳 0.38

节水减排 0.16
城市人均综合生活用水量 0.5

8 雨水年径流污染负荷削减率 0.5

9

污染治理 0.53

排水管网修复养护指数 0.2

10 城镇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 0.2

11 年溢流体积控制率 0.2

12 污废水达标处理率 0.2

13 污水厂污染负荷额外削减率 0.2

14

低碳循环 0.31

污水再生利用率 0.33

15 污水处理厂综合能源利用率 0.33

16 污水处理当量污染物碳排放强度 0.33

17

健康河湖 0.32

活水畅流 0.25
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 0.5

18 水系连通度 0.5

19

水体洁净 0.375

主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达标率 0.33

20 水质优良度 0.33

21 水体富营养化指数 0.33

22

生态优良 0.375

生态岸线率 0.33

23 河流弯曲度 0.33

24 底栖大型无脊椎动物多样性指数 0.33

25

人文宜居 0.06
人水和谐 0.67

亲水服务设施15分钟可达覆盖率 0.5

26 公众满意度 0.5

27 活力经济 0.33 滨水土地增值率 1

28
科学管控 0.04 智慧管控 1

水务资产数字化比例 0.5

29 有效预警和事故处置率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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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可持续城市水系统治理成效评价指标赋分权重表

指标名称
赋分值及区间

1分 0.75分 0.5分 0.25分 0分
应急备用水源供水能力 ≥20 [15,20) [10,15) [5,10) <5
龙头水出水水质达标率 100 [90,100) [80,90] [70,80] <70
城市防洪工程达标率 ≥90 [75,90) [60,75) [40,60) <40
城市排涝达标率 ≥90 [75,90) [60,75) [40,60) <40

降雨滞蓄率 ≥40 [30,40) [20,30) [10,20) <10
雨水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85 [75,85) [60,75) [40,60) <40

城市人均综合生活用水量 ≤160 (160,200] (200,240] (240,280] >280
雨水年径流污染负荷削减率 ≥50 [40,50) [30,40) [20,30) <20
排水管网修复养护指数 ≤1 (1,3] (3,6] (6,9] >9

城镇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 ≥90 [80,90) [70,80) [60,70) <60
年溢流体积控制率 ≥90 [80,90) [70,80) [60,70) <60
污废水达标处理率 ≥98 [96,98) [94,96) [92,94) <92

污水厂污染负荷额外削减率 ≥30 [20,30) [10,20) [5,10) <5
污水再生利用率 ≥35 [30,35) [25,30) [20,25) <20

污水处理厂综合能源利用率 ≥80 [60,80) [40,60) [20,40) <20
污水处理当量污染物碳排放强度 ≤2.59 (2.59,3.23] (3.23,3.28] (3.28,3.96] >3.96

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 ≥95 [90,95) [80,90) [60,80) <60
水系连通度 1.0 [0.7,1.0) [0.5,0.7) [0.3,0.5) <0.3

主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达标率 ≥90 [75,90) [60,75) [40,60) <40
水质优良度 ≥90 [75,90) [60,75) [40,60) <40

水体富营养化指数 ≤30 (30,50] (50,60] (60,70] >70
生态岸线率 ≥90 [70,90) [50,70) [30,50) <30
河流弯曲度 ≥2 [1.5,2) [1.3,1.5) [1.0,1.3) <1.0

底栖大型无脊椎动物多样性指数 >3 (2,3] (1,2] (0,1] 0
亲水服务设施15分钟可达覆盖率 ≥90 [80,90) [60,80) [50,60) <50

公众满意度 ≥90 [80,90) [60,80) [50,60) <50
滨水土地增值率 ≥30 [20,30) [10,20) [5,10) <5

水务资产数字化比例 ≥90 [80,90) [60,80) [50,60) <50
有效预警和事故处置率 ≥90 [80,90) [60,80) [50,60) <50


